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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小说中女性第三者形象刍议 

钟丽美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在杨绛先生的小说里，活跃着一个个性格鲜明、敢爱敢恨却无意间插足于他人婚姻或情侣之间的女子。在情感与
道德、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她们对爱情的追求闪耀着女性觉醒的火花，却也透露出情感纠葛给她们命运带来的悲剧色彩。

在这些女性第三者身上，寄寓了杨绛先生对女性情感命运的思考。通过对杨绛小说文本的解读，分析其中的女性第三者形

象，结合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到杨绛先生对于“女性”与个性、情感与道德以及女性命运和出路的尝试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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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其成
就涵盖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以及作品翻译三个领

域。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边缘作家的不断被
挖掘，关于杨绛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与本选题

相近的研究成果仍相当少，已有的研究均立足于个

别女性形象的研究，而将杨绛的小说综合起来进行

研究的却不多，且研究的角度较为单一。杨绛先生

所著小说仅八篇，其中七篇短篇，一篇长篇，但这并

不代表这些小说不具研究意义，相反，要研究杨绛

先生的创作，不能越过她的小说。杨绛小说中的精

神世界还有待挖掘，尤其是她所塑造的众位姿态各

异、独具个性的女性第三者形象，更是表现出了女

性特有的精神世界。若能以新的视角，结合当前社

会景观，系统地将杨绛小说中的女性第三者形象加

以研究，亦是对杨绛研究的一个小小补充。

此处所说的第三者，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第三

者，而仅仅是指插足夫妻或情侣感情、与婚恋主体

某一方保持暧昧的情感、肉体关系的第三方。在杨

绛先生的八篇小说中，除了《璐璐，不用愁》以及

《事业》不存在女性第三者这一人物形象而在本文

中不作介绍外，其余六篇均有这一形象的出现，如

《ＲＯＭＡＮＥＳＱＵＥ》中的梅，《小阳春》中的胡若渠，
《“大笑话”》里的陈倩，《“玉人”》中的枚枚，《鬼》

里的贞姑娘以及长篇小说《洗澡》中的姚宓。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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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女性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灵魂人物，在她们身上

寄寓了作者对女性情感命运的思考。本文综合杨

绛先生此六篇小说，聚焦于小说中的这六位女性第

三者身上，结合文本及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分析这些

形象在小说中的存在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女性

命运和出路的探讨。

　　一　女性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

爱情是平等的，男性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女

性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这是始终贯穿在杨绛

小说中的思想。爱情是人类正常的生理机制，是人

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爱情的产生是建立在人与人

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吸引或者是双方相互吸引的

基础之上，而并不取决于情感主体的先天因素和后

天条件。《诗经·关雎》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面对爱慕的女子，自然希望能与其携手相伴，男性

如此，女性也如此。

无论是什么出身、什么地位，面对自己向往的

幸福，即使是身为女性，也可以大胆地追求，对此，

杨绛先生笔下的女性第三者便是很好的证明。

《ＲＯＭＡＮＥＳＱＵＥ》中的梅是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弱女
子，由风尘女子养大，无父无母无亲朋，独自在乱世

中苦苦生存，不得不依傍男人的力量却又不甘束缚

在男人的笼子里。生活并未让她变得瑟瑟缩缩，相

反地造就了她大胆热情的性格，她的心底，对爱情

还有着渴望和美好的憧憬。彭年正是被这种与雅

致的青梅竹马———令仪截然不同的浓郁气质所吸

引。她的过去让她在爱情面前胆怯，但心中的渴望

又让她勇敢地追求爱情，憧憬幸福的未来。她不甘

放弃对爱情，于是她答应了彭年出逃的计划。这样

战战兢兢的爱情让人既担忧又感动。《鬼》里的贞

姑娘身世凄苦，父母先后去世，兄嫂唯利是图，处处

刻薄对待。无依无傍的她却宁愿为奴为婢也坚决

不做小老婆。即使被兄嫂设计嫁入王家，她仍不放

弃寻找值得自己托福终身的人。看到相貌不错兼

又多情的胡彦，堕入爱情的幻想中，时刻都想着如

何能与他双宿双飞。屡次试图暗示未果后，便主动

在夜晚来到胡彦的房间与之相会，并且为这约会精

心谋划了一番：一日事毕，夜深人静，穿着最好的衣

服，精心细致地化了妆，按照事先探好的路寻到胡

彦的房间。这样的行为可谓是相当大胆。

旧时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

幸福全凭父母，女性更是毫无话语权，只有乖乖披

上嫁衣服从的份。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的恋

爱观、婚姻观已慢慢被社会接受，但对于女子，保持

矜持、含蓄、淑女、委婉等等要求还是无形中存在

着。在杨绛看来，女子不需要死守着这些戒条。无

疑，每一位女性都有权力追求她们的爱情和幸福，

但并非每一位女性都能勇敢地付诸行动，而杨绛先

生小说里的这些女性第三者却做到了。爱情是一

种本能，当爱情来临，人力亦无法控制它，即使知道

这样的爱情为世间所不容。然而，即便是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婚外情仍然是不道德的，第三者更是遭

人谴责的，但爱情似乎不应该有对错之分，与相爱

的人白头偕老是再正常不过的愿望。恋上有妇之

夫是情之所起，对爱情的追求亦是心中所向，心中

难以平复的对爱情的渴望，让她们义无反顾地扑向

熊熊燃烧的火焰。

《“大笑话”》中的陈倩，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

正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她的举动都被人们密切

注意着，稍有不慎便会落下话柄。但是这位受尽了

生活的戏弄，尝尽了社会冷暖，饱受别人的冷漠目

光和嘲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的可怜女子，在

感受到了林子瑜对她的体贴、怜惜时，仍情不自禁

地陷了进去。离开温家园的决心很坚定，但她无法

抛下林子瑜，甚至曾经对共同的未来怀着希望，充

满期待。《洗澡》里的姚宓在追求爱情上亦是非常

地勇敢。在许彦成愤懑姚宓太过冷静之余写下“假

如我像你的未婚夫那样命令你，你也甘心服从吗？”

的话时，姚宓只回了一句：“我就做你的方芳”［１］３６８。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方芳是文中一位偷情并被人

当场捉住的有夫之妇，这样大胆的话语，可见姚宓

对这段感情重视至极甚至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名

节，被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

爱情的最好结局便是婚姻，婚姻是爱情关系的

维持，但是，婚姻还在，爱情这一种情感却又可能不

复存在，无论是在包办婚姻的时代还是婚姻自由的

时代皆如此。维系爱情关系的最好状态，便是保持

爱情情感。但是，爱情的产生是不由人力控制的，

爱情的消亡同样也不是外力可左右的。如果爱情

情感已消磨殆尽，苦苦维系着爱情关系，对情感主

体双方未必不是一种折磨。杜丽琳对许彦成的爱

情，不可否认是真挚的，但是，本性不契合的两人，

在长久的相处当中，爱情的感觉已经逐渐平复，剩

７６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总第１０７期）

下的只是对婚姻的责任和对爱情的占有，即使许彦

成不爱她，她也不允许他爱上别人。对于同床异梦

的这两人来说，维持婚姻不过是在外人面前留住颜

面的需要。姚宓的出现，让许彦成一直沉睡的爱情

苏醒，两人惺惺相惜，恨不逢时。两人的爱情本该

得到祝福，但是婚姻关系的枷锁套在了两人身上，

最终不得不遗憾地含泪作别。对于这些最后无法

得到幸福的女子，杨绛先生在字里行间，并未流露

出对她们的苛责，反而透露着对她们的同情。杨绛

先生借人物之口，指出了婚外情亦是真诚的情感，

他们追求爱情的行为在情感上是认同的，但在伦理

上却是不值得提倡的。

杨绛笔下的女性第三者，善良活泼如梅，热情

天真如胡若渠，大胆主动如贞姑娘，机智冷静如姚

宓，无不摒弃陈规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即使心上

人已有家室或已有对象，她们也不愿意偷偷将爱情

在心中埋葬，她们需要说出来，需要让心上人感受

到，于是她们勇敢地向心上人倾吐爱意，与心上人

深情相拥。她们不放弃对爱情的希望，不放弃对幸

福的追求，即使她们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一位伤心

的“原任”，更是整个社会的反对。

　　二　爱情自由与现实约束的矛盾

在鼓励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同时，杨绛先生提

出了另一个命题：追求爱情不能脱离道德约束。爱

情是自由的，人人都有资格追求自己的爱情，如上

所述，小说中的女性第三者俱能勇敢追求自己的爱

情，从字里行间能看得出杨绛先生对她们并非是谴

责的，反而带有欣赏和同情。但是，这样的爱情是

现实道德所不容的，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容许的，

这是现实伦理道德体现在文学书写上的叙事伦理

的要求。“叙事伦理的旨趣就是呼吁尊重每个生命

的选择和‘所作所为’，对个体多持一份包容，这本

无可非议，但应当把握一个度……叙事伦理对个体

生命感觉和生活的凸显，无疑是一种人文主义关

怀，一定程度上可能释放生命的激情，但同时又不

可避免地会陷入个体与社会相背离的矛盾之中，从

而触发个体对社会的反感和反抗，加深社会矛盾，

引发社会冲突”［２］，倘若杨绛先生让小说中的这几

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仅是违背了文学叙事伦理，

更是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

她花心思为她们安排了浪漫美好的故事，却不能给

她们一个同样浪漫美好的结局。

在杨绛先生作品中出现了女性第三者的六篇

小说里，没有一对有情人能成眷属。在《ＲＯＭＡＮ
ＥＳＱＵＥ》里，若梅最后与彭年携手远走，那彭年的青
梅竹马令仪将会是受伤最深的一个，这是道德上不

能接受的，因此，最后梅并未在约定好的时间地点

里出现，甚至从此消失在了彭年的世界里。故事的

最后，其实也回到了故事的最初：彭年和令仪两人

的当初。《小阳春》中的胡若渠和俞斌最终也没有

走到一起，虽然俞斌仰慕胡小姐，倾慕她的容颜她

的柔情她的热烈，但即使结发妻子在俞斌眼里白得

过分又胖得过分，而且还十分没有情趣、没有感情，

对胡若渠的欣赏却还不至于让他甘冒道德的谴责

抛妻弃子另娶他人。《“大笑话”》里的陈倩和林子

瑜的结局更是令人叹息。即使两人相知相怜相爱，

但若他们组成家庭便意味着另一个家庭的破碎，温

家园不允许，社会也不允许，所以，最后陈倩黯然离

开，陈林之恋到此结束，两人心中许许多多的话也

长埋心中。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相爱的人相携到

老，共同经历人生的风雨，恐怕是爱情最理想的结

局了。爱情是正常的生理机制，也是正常的心理需

求。漫漫人生路，除了获得亲情、友情的温暖，还需

爱情的美好体验方算圆满。理想中的爱情是建立

在双方平等、专一、忠诚和持久之上的，即是爱情中

的两人都只对对方有爱慕之情，且互相忠诚，并把

爱的情感持续下去。爱情的结局不一定是有情人

终成眷属，但相爱的两人，必是以此为最终目的和

归宿的。如许彦成所说：“我忽忽如有所失，因为我

失去了我的另一半。我到这个世上来是要找‘她’，

我终于找到‘她’了”；“我得挣脱一切束缚，要求这

个残缺的我成为完整。这是不由自主的，我怎么也

不能失去我的‘她’———我的那一半”［１］３６４；“我到

这个世上来当然不是为了找一个人，我是来做一个

人。可是我找到了‘她’，才了解自己一直为找不到

‘她’而惶惑郁闷。没有‘她’，我只能是一个残缺

的人”［１］３６５。若没有爱情，人生似乎难以完整，若不

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那人的灵魂也无法完整。但

是，不被认同的爱情注定无法开花结果的，尤其是

实现爱情理想的代价是一个完整家庭的破碎时，更

是承担着情感责任。对爱情的追求和对道德的遵

守，让姚宓“俨然陷于爱情，又心思细密巧于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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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情不自禁的小女孩，又是世故持重的老人”，

“即使是热恋中温柔疾情的小女孩，姚宓独立的品

格和精神也没有一丝倾斜”［３］，她向许彦成点出了

他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所在：“我料想杜先

生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准以为找到了她的‘那一

半’。她一心专注，把你当作她不可缺少的‘那一

半’。她曾为了满足你妈妈的要求，耽误了学业。

她为了跟你回国，抛弃了亲骨肉。她一直小心周密

地保卫着‘她和你的整体’。你要割弃她，她就得撕

下半边心，一定受重伤，甚至终身伤残”［１］３６６，这样

的结果不是许彦成能心安理得接受的，“你不会为

了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听不到自己对自己的谴责。

你不是那种人。你会抱歉，觉得对不起她。你会惭

愧，觉得自己道义有亏。你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严

格，你会为此后悔。后悔就迟了”［１］３６６。即使是为

了实现爱情理想，责任也是不可抛弃的，因此，许彦

成无法无怨无悔地抛妻弃子而与姚宓双宿双飞。

杨绛先生鼓励女性大胆追求爱情，又施以道德

和责任作约束，其中的矛盾无法避免，她也无法告

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她最终不忍他们的结局太悲

苦，人性的温暖和宽容在其中体现：《“大笑话”》

中，在陈倩坐上火车黯然离开之时，她感觉送别的

人群里似乎有找她的，于是她向人群挥挥手绢，不

管是不是自己认识的人。读至此，读者会想这个

“高高的个子，穿一身浅灰西装，好像在远处找

人”［１］１０８的人是不是林子瑜？林子瑜是否在为找陈

倩做最后的努力？这样猜想的结果远比两人就此

分离要圆满。《鬼》里的贞姑娘，她的种种算计最终

都落空，但杨绛先生不想让她孤苦伶仃地过一生，

有儿不能认，因此最后王少爷给了贞姑娘那串象征

权力的钥匙，亦是给贞姑娘安排了一个好的归宿。

至于《洗澡》中的姚许二人，两人虽是分开了，但杨

绛先生把罗厚留给了姚宓，将两人安排到了同一个

图书馆，这两人是否会在一起，也全凭读者想象了，

总之，姚宓并不是一个人。这样的结局安排，使人

不至于对爱情萌生胆怯，不至于对爱情失去希望。

这样的安排，与其说是照顾读者情绪，毋宁说是文

学叙述中对个体的包容和尊重，在伦理道德的约束

下，最大限度地给予人文关怀。

　　三　女性地位及情感出路的探索

杨绛先生的小说，不仅仅是反映了以上所说的

问题，更是对女性的命运和出路进行了探索。在小

说中的众多女性之间，无论是全职太太或是未婚少

女，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如何在爱情中守住自我，而

不至于在爱情有缝隙时迷失方向。这也是千百年

来女性面临的问题。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以女性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为牺牲的。在母权社会

向男权社会的过渡、发展中，女性慢慢从权力中心

淡出，退到了以家庭为重心的主妇岗位上。长久以

来，女性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以“贤妻良母”为终

极目标，承担着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的重任，这样的

观念之下，女性自己对自身的要求也是以家庭、以

丈夫为中心，忽视了自身的需求和与外界的接触，

等到孩子长大，不需要她们时刻照顾着家庭时，才

如《小阳春》里的俞太太一样发觉“做一个太太什

么好？还怕别人抢了地盘去？她得占住这地盘，把

自己搅拌在柴米油盐琐碎中间。丈夫的世界，她走

不进。孩子的世界，她走不进。用剩了，她成了累

赘”，什么地方错了？“也许错的是她自己，女人自

己”［１］５６。女人的一生，被囚禁在家庭的牢笼里，个

人的价值完全寄寓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

没有自我地过完一生。

封建制度的瓦解，新制度的确立，文明社会的

建立迫切要求女性地位的提升，因此，男女在制度

上的平等应运而生，并带来了女性解放的契机；婚

姻自主、一夫一妻制给了广大女性的情感命运制度

上的保障。但是，制度上的平等只是解放的社会条

件，真正的解放，需要女性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

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拥有思想自由和作为人的

“个性”，实现作为人的价值。五四运动的兴起，唤

醒了一部分的女性，使她们走出家门，寻求自我价

值。但清醒之后该往哪里走？失去方向的女战士

们逐渐消沉，重新回到家庭女、妻、母的角色中。这

是不彻底的清醒、不彻底的解放。一方面她们希望

像男人一样获得尊重，像男人一样拥有话语权，另

一方面，她们又希望得到男人的认同，以男人们所

希望的、所欣赏的形象活着，这就使她们重回男人

的阴影中。

杨绛先生的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家庭

妇女和新式女性两类，前者多为小说中男性人物的

原配伴侣，后者多为插足他们感情的第三者。前者

不用多说，即是前面说的“贤妻良母”形象；后者则

是清醒中的女性。胡若渠是有知识的新时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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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屑于家庭妇女的角色，身上有着吸引男人的热

情、活力、奔放，并且她善于把这些男性欣赏的魅力

散发出来，希望能吸引他们的眼光，得到他们的认

同，这是女性个性觉醒的表现，然而她的觉醒却是

不彻底的、依旧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认同与否之

上的。此外，《大笑话》中的陈倩，肩上负担着整个

家庭，需要供养父母和抚育弟妹，她仍然倔强地独

自一人承担，不依靠丈夫，努力地像男人一样以己

之力撑起家庭，这种气魄，正是女性逐渐走出男人

的强势的阴影的表现，正是以自身来推翻女人是室

内花瓶、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的论断。然而，她骨

子里仍保留着女性的脆弱，生活的独立和精神上的

顽强很大程度上是因生活所迫而并非是意识形态

的觉醒。女性的解放，虽然有了制度上的依托，但

女性自身觉醒得不彻底，使她们仍活在男性强势的

阴影下，这就导致了女性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感

情生活中都处于弱势，在爱情中迷失自我，视男性

为天地，惶恐地维系着双方的关系，即使有对幸福

的向往和追求最终还是饱受伤害。

对于女性这样的生存状况，虽未在书中提供一

个确切答案，但自小生活在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中

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杨绛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对

婚姻、爱情亦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她自身的感情

经历和婚姻生活便是给众多陷于婚恋中的女性点

亮了一盏明灯。杨绛先生父母的感情给了她很大

的影响，也让她看到了一名女性如何在女性与个性

中获得平衡。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提到

父母的关系是极其融洽的，两人既是夫妻又是朋

友，可以交流日常琐事也可谈论各种学术问题，“我

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

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

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３］。这种平等民主的

夫妻关系对杨绛先生的影响深远。杨绛先生不承

认自己是家庭妇女，说道“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

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４］，但钱锺书先生的起

居饮食基本上由她操办。在钱锺书先生写《围城》

期间，她也甘愿全心做他的“灶下婢”，既担得起贤

妻良母的美誉亦不负才女之名，可谓是鱼与熊掌，

两者兼得。在面对众多女性不可避免的关于家庭

和自我的问题上，杨绛先生的这种观念，用胡适先

生的话来说，即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自

立。“‘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

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

事”［５］。她爱丈夫爱女儿但也爱文学，她能灶前挥

汗也能案前挥笔，个性与女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照顾家庭，关爱丈夫，关心孩子，但是不会放弃自身

爱好和事业追求，这是杨绛先生在女性地位和情感

出路上给出的答案。

爱情是世间最美好的、最令人向往的情感，也

是世间最折磨人、最考验人的关卡，正如古词云：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两情相悦，

终成眷属，相伴一生，是有情之人的共同愿景。对

爱情的勇敢追求是可敬的，但若是超出了道德容许

的范围则是不值得推崇的。杨绛小说中这一群可

敬可怜的女性第三者们，她们的结局无不让人叹

息，也让人不忍苛责她们的行为，但她们的故事告

诉众位女性：并非只要有爱情便能走向幸福。对于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追

求心仪的对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心灵上

的契合和共同走下去的决心。一言以概之，即是：

追求爱情勿忘人情，自尊自爱自强，求得幸福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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